
本系博士生英文能力基本門檻要求(99.6.8 系務會議通過)：

a.GEPT 全民英檢能力分級檢定中級複試(含)以上。

b.TOEFL IBT 69分或CBT電腦托福193分(含)以上(同

舊制托福 523 分)。

c.IELTS 國際英語測試 5.0 級(含)以上。

d.TOEIC 多益測驗 700 分(含)以上。

本系博士班英文能力基本門檻要求從 100 學年度新生開始實施。


